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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权控制与权益分派的关系

1. 产权控制与权益分派的联系。从产权的保护效力与权

益的保障效果来看，权益的分派机制离不开产权所提供的制

度性保护。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全过程中，包括某人与组织

在签约时、履行中及解除后的全过程，如果产权的客体只是物

质形态的商品与货币而非人力形态的劳动与服务时，那么组

织向该人所提供的权益保障就建立在作为组织的主体对有

关物的要素的产权控制基础上。因此，产权控制与权益分派

的联系体现在如果某人违背了合同约定，不为组织提供物质

形态的商品与货币时，那么产权的保护效力就为组织提供了

给予适当经济赔偿的一种保障；相反，如果组织违背了受益

原则，对某人不给予物质形态的商品与货币时，那么权益的保

障效果就体现了必须对某人给予经济补偿的一种保护。所以

说，产权控制是权益保障的基础，而权益分派则是产权保护的

前提。

2. 产权控制与权益分派的区别。产权控制是对产权客体

的权属界定，而权益分派则是对权益主体的权属界定。也就是

说，产权体现着产权客体对产权主体的权属，而权益却表现出

权益主体对权益客体的权利。对于产权控制与权益分派的区

别来说，就只有在产权的客体是人力形态的劳动与服务而非

物质形态的商品与货币时才能体现出来，这就需要把两者的

主体与客体置于产权的保护效力与权益的保障效果之效应过

程中进行分析。首先，产权主体既有可能是个人又有可能是组

织，而权益的主体却只能是个人；其次，产权客体只可能是有

关人的要素（表现为人力资源或人力资产）而不可能是关于物

的要素，而权益客体既有可能是有关人的要素（表现为人力资

本）又有可能是关于物的要素（表现为剩余收益或补偿收益）。

也就是说，从组织对某人的权益分派过程来看，如果这个人与

组织之间通过产权制度提供的保护效力所保障的权益客体包

括人力资本及其剩余收益或者补偿收益的话，那么这种权益

的保障效果就建立在对有关人的要素的产权控制基础上，表

现为产权交易或产权投资。所以，产权控制与权益分派的区别

就具体表现在下面两种情形中。

（1）在一般情形下，当某人通过与组织签约把依附于自身

的人力资源（产权客体）投入到组织中，成为组织中受产权保

护的人力资产（产权客体）时，该人就希望从组织中获得作为

物质要素的剩余收益或补偿收益（权益客体）的权益回报（如

商品及货币等）和作为人力要素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承诺。如果

该人违背了合同的约定，不为组织提供作为合同标的的人力

资源时，那么产权的保护效力就预先设定了组织对该人的人

力资源的限制条件以及对该人的违约行为的诉讼程序；相反，

如果组织违背了受益原则，不承担某人在提供完全符合要求

的人力资源后应获得的剩余收益或补偿收益的权益回报和人

力资本的产权承诺时，那么权益的保障效果就最终裁定了该

人的人力资源不再为组织服务的约定权力以及组织应承担的

违约赔偿的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形下，产权主体同时体现为某

人与该组织两个主体，而权益主体则体现为某人一个主体。

（2）在典型情形下，当某人被动地接受组织对自身人力资

源进行产权投资时，不但组织的产权投资能形成对该人自身

追加的人力资源投资，而且该人还希望从组织中获得补偿收

益（权益客体）所要求的权益回报。由于受受益原则的支配，组

织成为了该项追加人力资源投资的产权主体，从而对依附于

该人人身那部分追加人力资源投资提出了排他性的界定，以

至于某人只能作为组织的雇佣劳动者，也只能从该组织实体

中获得那部分属于劳动力成本的补偿收益（权益客体）。如果

某人违背了受益原则，把依附于自身却被产权效力界定为组

织的人力资产的那部分追加人力资源投资提供给其他组织实

体而不为本组织使用时，那么产权的保护效力就预先设定了

该人对组织给予违约责任的诉讼程序；相反，如果组织违背了

受益原则，不履行该人的人力资源被组织使用时应给予该人

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补偿收益（作为权益客体）的义务时，那么

权益的保障效果就最终裁定了该人的人力资源不再为组织服

务的约定权力以及组织应承担的违约赔偿的连带责任。在这

种情形下，产权主体只体现为该组织一个主体，而权益主体也

体现为某人一个主体。

从上述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产权是主动的权利，权益是

被动的权利，权益又是基于产权保护所提供的权益保障，没有

产权就没有权益。也就是说，产权是为了更清晰地界定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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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则是产权的目的与归宿。

二、企业对人力资源产权的控制形式

1. 企业进行内部投资而形成人力资源的过程，是（投资

者）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表现为人力资源产权投资一种情况。

企业作为投资者所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是对现实人力资源的

开发活动，其结果将在企业中形成一项追加的人力资源投资。

从投资主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对内投资。企业作为投资

者，不仅拥有这部分开发出来的人力资源的产权，属于人力资

源产权投资，而且投资开发过程所发生的费用与支出也生成

了所开发人力资源的投资成本，是企业的人力资产的入账成

本。因此，可以将人力资源产权投资所形成的依附于被投资者

人身的人力资源当作以人力形式储备的资本，它既是投资所

凝结在被投资者人身上的存量价值又是投资付出的成本，也

代表着受益者对依附于其人身的一项人力资本的排他性所有

者权益的界定。

2. 企业接受外部投资而获得人力资源的过程，是（受益

者）用人力资源的投资，包括两种情况。

（1）在一般情形下，表现为人力资源处置权交易。在人力

资源处置权（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及处置权等）交易过

程中，企业所要获得的目标人力资源是在进入企业之前的人

力资源产权投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该项人力资源产权主体

的投资者对依附于自身人力资源的产权进行分割后，把除了

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能兼而有之或一并让渡给企业，从而使

企业获得了该项人力资源的使用权或兼有其他权能。对于这

个过程来说，企业为了取得从人力资源产权组合中剥离出来

的处置权（或兼有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就要付出为招

募、选拔、录用及安置人力资源所发生的物力成本，从而最终

控制人力资源的处置权。从投资主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对

内投资。这种投资行为既没有形成新增人力资源，也没有让渡

目标人力资源的所有权，也就没有最终拥有该项人力资源所

有权基础之上的产权。

（2）在典型情形下，表现为人力资源产权交易。在人力资

源产权交易过程中，企业所要获得的目标人力资源也是在进

入企业之前的人力资源产权投资过程中形成的，所不同的是

作为该项人力资源产权主体的投资者却把依附于自身的人力

资源的产权完整地让渡给了企业，从而使企业获得了该项人

力资源的所有权以及包括在所有权基础上的其他权能所组合

的产权。从投资主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对外投资。这种投

资行为虽没有形成新增人力资源，但是使企业从外部获得了

目标人力资源的产权。

正是由于产权是对财产的客体的权属界定，而权益则是

对主体的利益的权属界定，因此前者具有主动性而后者具有

被动性。也就是说，通过产权控制来获利是主动的经济行为，

通过权益分派来获利是被动的经济行为，产权控制的具体形

式决定着权益分派的基本内容。

三、人力资源权益的界定及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权益分派

1. 人力资源权益的界定。按照权益保障的内容不同，人

力资源权益可划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和人力资源劳动者

权益。其中，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又可进一步分解为人力资本

所有权和剩余收益分配权。人力资本所有权是指人力资源产

权交易完成后，作为人身载体的人力资源产权主体以投资者

身份拥有对组织的净资产（包括物力资产和人力资产在内）的

所有权。剩余收益分配权是指凭借其所投入的人力资本参与

分配组织剩余收益的分配权。至于人力资源劳动者权益，则是

指劳动者的劳动补偿权益。也就是说，它们分别是不同产权身

份的权益主体在作为使用者的组织实体中所享有的不同内容

的权益。

2. 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权益分派。当企业作为组织的实体

时，企业对人力资源权益的分派结果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

行如下划分：

（1）按照企业对人力资源权益保障内容的不同，可以把人

力资源权益划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和人力资源劳动者权

益两大类。其中，所有者权益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资本所有权

和收益分配权，至于劳动者权益就是对劳动维持成本的补偿

权。这样划分不仅体现了所有者与劳动者在组织中的不同经

济地位，而且也揭示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在组织中的不同

作用。

（2）按照人力资源投资者对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形式不

同，还可以把人力资源权益划分为实权益和虚权益。相比之

下，物力资源权益的保障基础与实际承担企业风险的物力资

产不同，人力资源权益中的资本所有权因提供其权益保障的

人力资产不能作为风险保障，故属于虚权益；而人力资源权益

中的收益分配权则是指把人力资源产权投入企业后，作为人

力资源载体的投资者拥有作为企业留存收益的物力资产增值

部分的分配权，因其有增值部分的物力资产作为风险保障，也

属于实权益；至于劳动补偿权益则是把人力资源处置权投入

企业后，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投资者拥有在占有、支配及使用

劳动力时所需要消耗的物力资产的求偿权，因其有实际的物

力资产来承担风险，也属于实权益。对于实权益所起的作用来

说，无论是产权投资者留存收益的分配权益，还是处置权投资

者成本消耗的补偿权益，都可以以剥夺对物力资产的相应权

益来承担风险；而虚权益则是产权投资者对依附于自身的人

力资本的所有权，它只能以人力资产承担相应的风险，是非物

力形式的保障，故不能起承担任何风险的作用。

总而言之，一个企业所支配的人力资源是组织价值增值

的源泉，而在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产权控制的技术

支持与权益分派的激励机制有助于营造与构建良好的组织文

化与组织形式，发掘固有的人力资源，协调投入的人力资源的

价值效应，全面提高组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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